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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銀行 111 年實習生計畫(半年制) 

一、計畫宗旨 

高雄銀行(以下稱本行)為在地生根、成長之銀行，且向來積極參與產學合作，

茲配合「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64 條第 2 項之意旨，並延續本行重

視社會責任之經營理念，協助學生透過實習計畫(On-the-job-training)，實務

操作學習，以印證金融教學理論、強化學生對於金融產業之認識，並提昇學

生就業職能，拓展其專業知識領域，落實學用合一，提供讓學生在畢業前之

最後一哩(last mile)職場實習，並鏈結企業職場的第一哩 (first mile)，畢業即

就業，培養具潛力之金融專才。 

二、實習範圍 

本計畫實習內容涵蓋一般商業銀行主要業務，並以「銀行業務簡介」、「數位

化金融服務」、「分行體驗」、「專業存匯訓練」及「分行實習」等方式時程辦

理，期望參與實習計畫之學生對於銀行實務能獲致完整之輪廓，並得以與學

校理論相互印證，提昇未來職場就業能力，期能有效縮短進入職場的摸索期，

提升實習學生職場競爭力完成「畢業即就業」的目標。 

三、計畫流程及時程： 

   (一)計畫流程： 

 

 

 

 

(二)時程： 

實習期程 報名截止日期 書面審核/ 

實習面談 

實習期程 留用考核

面試甄選 

公佈錄取 

半年制 
111.10.31 

(即日起受理報名) 
111 年 11~12 月 112 年 2 月至 6 月 112 年 7 月 112 年 8~9 月 

四、參與對象及報名資格 

(一)合作學校/學院：  

合作學校 科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及商業智慧學院 

實踐大學 管理學院(台北校區)及商學與資訊學院(高雄校區) 

嶺東科技大學 商管學院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經學院及管理學院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金學院及管理學院 

公佈 
錄取名單 

留用考核 
合宜者 
面試甄選 

 
實習期程 

通知合宜者 
安排 

實習面談 

書面審查 
(由學校初審後

推薦合宜名單) 

 
報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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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區域/員額： 

實習區域(高雄銀行全省分行) 員額 

台北、新北、桃園地區 15 名 

台中地區 5 名 

台南以南地區(含屏東) 20 名 

(三)報名資格： 

1.相關科系之大四及碩二預計 112 年畢業之日間部在校生。 

2.須具備下列 4 張金融證照： 

(1)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測驗合格證明書。 

(2)財產保險業務員資格測驗合格證書。 

(3)信託業務專業測驗合格證明書。 

(4)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測驗成績合格證明。 
3.限本國籍且經學校(系/所)完成初審並推薦。 

(四)報名加分條件： 
1.具備下列專業證照尤佳： 

(1)初階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合格證書 
(2)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合格證書。 

2.多益測驗(TOEIC)500 分以上或同級成績尤佳。 
3.每學期平均成績達 80 分以上尤佳。 

(五)報名方式： 
經學校(系/所)推薦之實習學生於報名期間內將個人資料表及自傳(附表
一)、個資同意書(附表二)及其他相關資料(如各項技能檢定、語言能力檢
定、專業證照、個人優良表現等書面資料)，統一由學校郵寄至高雄銀行
人力資源處。 

五、實習待遇 

依勞基法每月基本工資(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26,400 元)，採月薪制，伙

食津貼依實際出勤另計每日 80 元，並依法扣勞、健保自付額及勞工退休金自

提儲金後，按月給付。 

六、差勤、考核及福利制度 

作息時間 比照一般從業人員 08:50~17:00(含休息時間 0.5 小時) 

請假規定 依勞基法勞工請假規則辦理，如有事假、病假、遲到及早退，

則依小時為單位按比例收回薪資。 

＊病假：身體不適而就醫，應於當天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並

於事後持醫院就診證明，儘速補辦請假手續。 

＊事假：事假一律事先辦理，必須附家長證明書，偶發事件以

電話向單位主管請假後，准予補辦請假手續，否則以

實習曠職論。 

＊喪假：於事實發生時，可向實習單位主管辦理請假手續，訃

文後補，並得免補實習時數。 

＊公假：應檢附公假證明文件或學校公文，於事前向實習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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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辦理請假手續。 

＊實習曠職：未請假及請假未准，每曠職實習一天，扣實習成

績總分 3 分，累計達 3 天者，本行取消其實習資

格。 

＊防疫隔離假：經快篩或 PCR 確診者、與確診者接觸且被匡列

需居家隔離者，得請休「防疫隔離假」給全薪，

須檢附衛生主管機關相關證明文件，請假天數依

主管機關規定。未盡事宜，將視疫情發展為必要

之滾動式調整並依本行規定辦理。 

實習成績 

實習期滿後由本行實習之單位主管，應就其實習期間考評表五

類考評項目如實評分，填具「高雄銀行實習生計畫實習成績考

核表」(如附表三)，實習成績考評以 80 分為標準，且實習期間

須取得「初階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及「銀行內部控制與內

部稽核測驗」等證照，符合標準者得免筆試逕予參加本行「一

般業務人員」甄選作業。 

福利制度 勞保(含提繳退休金)、健保及伙食津貼另計。 

其他 ＊本計畫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須簽訂之「職場實習合約書」合

約，不適用本行「核發經營獎金實施要點」、「從業人員員工

酬勞分配辦法」及本行「行員儲蓄存款戶」儲存優惠利率額

度等相關規定。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須遵守本行之相關管理規定、請假、加

班、門禁管理及行為規範等。 

＊實習生於工作期間屆滿，應遵守本行相關規定辦妥離職手

續。 

七、實習「分行櫃檯業務」訓練計畫 

 

 

 

 

 

     

備註：分行櫃檯業務實務訓練 

(1)存匯櫃檯實際作業(存匯、一般收付、票據作業、匯款、定存等基本作業)。 

(2)客戶需求服務、各項申請與變更作業。                         

(3)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4)如具備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證照，即可實習服務台或外匯櫃檯業務。 

八、「一般業務人員」甄選作業及錄取進用 

1.實習期滿考核成績符合標準者，且取得「初階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及「銀

職前訓練 
(第 1 週) 

◎認識高銀 
◎業務簡介
◎數位化金
融服務 

分行體驗 
(第 2~3 週) 

◎存匯業務見習 

◎櫃檯服務交易模
擬實機訓練 

分行實習 
(第4週起至實習結束) 

 
分行櫃檯 

業務實務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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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等證照，得免筆試逕予參加本行「一般業務人

員」甄選作業。 

2.面試甄選作業：面試成績以 100 計分及當日須繳交各項書面資料進行綜

合評分(儀態 20%、語言表達與反應能力 30%、才識 30%、特質 20%)。 

3.總成績計算： 

(1)第一試(實習成績)成績占總成績 50%。 

(2)第二試(面試)成績占總成績 50%。 

(3)第一試(實習成績)成績與第二試(面試)成績加權相加後為總成績。 

4.錄取名額：擇優錄取。 

5.錄取方式： 

(1)總成績達 80 分(含)以上標準者，依總成績排序錄取進用。 

(2)總成績相同者，以面試成績高者優先錄取。 

九、留任正式派用薪資 

核敘薪資：五職等一級，月薪 34,384 元。 

十、其他 

1.經錄取進用之實習生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伇男，請持徵集令影本，得向本行 

申請延後報到，保留期限一年。 

2.錄取人員，於錄取名單公告後一年內，依甄試總成績高低依序進用。逾通知 

報到期限而未報到者，即視同放棄，並註銷錄取資格，一律不得請求保留。 

 


